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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赣州市委办公室 
 
 
 

赣市办字〔2020〕29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推进全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 

改革试点（第三批）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、人民政府，市委有关部门、市直有关单位： 

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推进全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

改革试点（第三批）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

实。 

 

 

中共赣州市委办公室    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年 12月 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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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全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 

试点（第三批）工作方案 
 

我市章贡区、南康区、赣县区、信丰县、大余县、上犹县、

崇义县、安远县、龙南市、全南县、定南县、兴国县、宁都县、

于都县、会昌县、寻乌县、石城县、赣州经开区、赣州蓉江新区

等 19 个县（市、区）为全省第三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

点单位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改革试点方案已经省委、省政府批复同

意。为扎实推进全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（第三批）工

作，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总体目标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和赣州重要讲话精神，加快行政审批制

度改革，提高行政审批效率，优化营商环境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

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。 2021年 1月 31日前，完成各试点县（市、

区）行政审批局的挂牌组建；2021 年 2 月 28 日前，完成人员划

转；2021 年 4 月 30 日前，完成事项划转并正式运行，实现全市

“一枚印章管审批”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组建行政审批局。各试点县（市、区）印发行政审批

局“三定”方案，在规定的党政机构限额内组建行政审批局。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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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审批局为政府工作部门，加挂“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”牌子，

实行“两块牌子、一套人马”，主要负责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管

理职责，并承担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工作。 

（二）划转审批事项。将省委、省政府批准的各试点县（市、

区）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方案中明确的划转事项，全部

划转至试点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审批局。建立试点县（市、区）行

政审批局与同级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衔接配合机制，并按“一事

一协议”签订划转协议，明确划转事项、划转时间、权责划分、

系统设备、档案管理等内容。 

（三）划转审批人员。按照“编随事转、人随编走、择优选

调”原则，各试点县（市、区）要选拔素质高、能力强、业务精

的优秀干部充实到行政审批局，划转至行政审批局的审批工作人

员原则上不少于原各部门审批人员总数的 30%—50%，以保障审批

力量。 

（四）加强业务培训。事项划转单位要对划转人员进行专业、

系统培训，直至其能完全承担审批工作为止。要建立绩效考核制，

健全科学管理办法，充分调动审批工作人员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

创造性。 

（五）制定工作制度。各试点县（市、区）要建立行政审批

联席会议制度，及时研究、协调、解决审批过程中的重大问题。

加快行政许可事项标准化建设，完善“一窗受理”模式，进一步

优化审批事项流程，2021年4月30日前实现办事材料、环节、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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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至少压减50%以上。建立审批部门和行政主管部门的“审管互

动”机制，促进审批和主管部门之间的高度协同。 

三、工作步骤 

（一）组建挂牌阶段（2021年1月31日前）。各试点县（市、

区）印发行政审批局“三定”方案，任命行政审批局班子成员，

完成行政审批局挂牌。 

（二）人员划转阶段（2021年2月1日—2021年2月28日）。

各试点县（市、区）按照省委、省政府批准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

权改革试点方案，将职能、人员划转至行政审批局。 

（三）正式运行阶段（2021年3月1日—2021年4月30日）。

各试点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审批局与事项划转单位签订划转协议，

逐个承接划转事项，开展业务培训，出台配套工作制度，启动对

外审批服务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是经省

委、省政府批准的重要改革任务，是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的重大

举措，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、促进创新创业、优化发展环境。

各试点县（市、区）要从改革大局出发，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

要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以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、相

关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工作推进领导小组，统筹推进改革试点工

作。 

（二）明确工作责任。各试点县（市、区）要细化推进举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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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责任落实，确保改革取得实效。各试点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审

批局要加强与事项划转单位的对接联系，确保接得下、办得好。

事项划转单位要积极提供帮助和支持，移交划转事项的全部法律

政策依据、办事指南、系统设备及相关档案等，确保事项划转承

接无缝对接。 

（三）强化指导考核。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要全程跟踪各试点县（市、区）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情况，加

强业务指导，帮助解决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要强化考核，由

市行政审批局牵头适时对各试点县（市、区）相对集中行政许可

权改革进行考核。 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做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

作的宣传发动，加强正面引导，主动回应群众关切，为改革试点

工作的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。及时总结推广改革的

成功经验，积极探索建立现代政府治理新模式，努力形成可复制、

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。 

 

附件：推进全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（第三批）工

作任务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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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推进全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 

改革试点（第三批）工作任务表 

序号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

1 
成立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推进

领导小组 
2021年 1月 15日 

2 
印发行政审批局“三定”方案，行政审

批局领导班子到位 
2021年 1月 28日 

3 完成行政审批局挂牌 2021年 1月 31日 

4 
按照“编随事转、人随编走、择优选调”

原则划转人员 
2021年 2月 28日 

5 开展业务培训 2021年 2月 28日 

6 
建立行政审批联席会议制度，协调解决

审批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
2021年 2月 28日 

7 
加快行政许可事项标准化建设，推行审

批条件、审批方式、审批监管标准化 
2021年 3月 30日 

8 按照“一事一协议”模式划转事项 2021年 4月 30日 

9 

完善“一窗受理”模式，加快流程再造，

优化审批流程，实现办事环节、材料、

时限至少压减 50%以上 

2021年 4月 30日 

10 

建立审批部门和职能主管部门的“审管

互动”机制，促进审批和管理部门之间

的高度协同 

各试点县（市、区）

2021年 

11 
加强业务指导，不定期开展工作调度，

帮助解决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
市行政审批局 2021年 

12 
加强宣传引导，为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

推进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

市行政审批局、各试

点县（市、区） 
2021年 

 

 

 

中共赣州市委办公室秘书科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月 31日印发 
 


